
一、引言

为促进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国务院、财政部于

2009年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意

见》（国办发［2009］56号），提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应根据发

展需求推进特殊普通合伙制的发展。财政部和国家工商总局

为了落实这一文件精神，出台了《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

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财会［2010］

12号），对具有一定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明确提出了向特殊

普通合伙制的转制要求。到2013年年底，我国40家取得证券

业务审批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均已完成转制。

由有限责任制转变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承担的法

律责任得到了显著强化。对于故意或存在重大过失合伙人而

言，从承担有限责任到承担无限责任，特殊普通合伙制的组

织形式在制度层面强化了合伙人之间的风险分担、收益共享

的合伙文化氛围（黄洁莉，2010）。在这一氛围下，由于损害赔

偿机制发生变化，注册会计师面临更大的潜在责任。在这样

的情境下，注册会计师愿意执行更多的审计程序。更多的审

计工作带来了更高的审计成本和审计质量，从而导致审计收

费的增加（Mo、Rui和Wu，2015）。

国内外学者在这一思路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

我国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与事务所转制之间的关系，但现有

研究却未能达成一致的结论，这可能是因为事务所转制对审

计定价产生影响的具体路径尚不明确。鉴于此，本文选取事

务所转制前后我国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客户公司面临的诉

讼风险为突破口，以上市公司面临的诉讼风险在审计定价中

的角色为出发点，探讨事务所组织形式的转变带来的不同的

损害赔偿机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事务所转制与审计定价

He、Pan和Tian（2015）指出，事务所采用有限责任制与特

殊普通合伙制对审计师最大的影响根源在于审计师在不同

的组织形式下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事实上，这也是财会

［2010］12号文出台前我国大部分会计师事务所采用有限责

任制的原因。注册会计师在这种有限责任制下由于可以规避

无限的责任，执业的“舒适度”更强，但问题在于这种“舒适

度”可能导致注册会计师在面临客户的压力或者市场竞争时

牺牲审计质量以换取审计市场，从而对资本市场和财务报告

的使用者带来不良的影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财会［2010］

12号文应运而生。而在特殊普通合伙制下，审计师承担更大

的法律责任，执业时的“舒适度”下降，但是谨慎性会提高，长

期来看，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针对我国会计师事

务所2010年以来组织形式的转变，有实证研究表明会计师事

务所组织形式的变更显著地提升了审计定价（王晓、高洁和

陆强，2015），该研究认为涨价的原因是转制得到了市场的广

泛认同。但也有研究认为这样的结论并没有考虑系统性因

素，在排除系统性因素后，事务所的转制并没有对审计定价

产生直接影响（李江涛、宋华杨和邓迦予，2012）。可见，针对

事务所转制与审计定价这一议题，学术界的观点并未达成一

致，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之一。

（二）上市公司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

现有研究指出，被审计单位面临的诉讼风险是审计定价

与审计成本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Simunic，1980），原因在于

【摘要】基于财会［2010］12号文对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提出由有限责任公司转变为特殊普通合伙制的情

境，本文探索了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转变前后客户诉讼风险在审计定价中的角色。使用2009 ~ 2014年我国A股市场上

市公司的数据，针对事务所转制所带来的法律责任变化对于审计师对客户诉讼风险敏感程度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

发现事务所转制对于客户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转制后审计师在定价策略中对客户的诉讼风险

更加敏感。本文探索了事务所转制对审计定价的影响路径，且为行业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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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师为了降低事务所的诉讼风险，倾向于提升审计质量，

而高的审计质量需要更多的审计工作，故审计定价也相应得

到提升（Seetharaman、Gul和Lynn，2002）。就审计师可能面临

的诉讼风险而言，客户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受损时最有

动机追究审计师的责任。而客户公司面临的诉讼亦是由其利

益相关者发起，所以两者面临诉讼风险的客体存在重合。这

样的重合带来的后果就是当审计师的审计客户面临较高的

诉讼风险时，审计师会担心这些风险会在未来转移到自身，

从而带来审计声誉和事务所利益的损害。所以，在控制其他

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审计师承接客户的诉讼风险较高，那么

审计师一方面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和劳力来执行审计流程，这

会导致更高的审计定价；另一方面，如果审计师无法通过标

准的审计流程获得足够合理的审计证据将审计风险降低到

合适的水平，那么审计师会把未来因高级别的诉讼风险带来

的潜在损失作为补偿的一部分纳入审计定价的决策中（Si⁃

munic和Stein，1995）。

（三）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上市公司诉讼风险与审计

定价

现有关于组织形式与审计定价的议题结论并不一致，所

以有必要探讨转制究竟如何影响审计定价。现有文献没有探

讨客户诉讼风险在转制前后审计定价决策中的角色，即不同

的法律责任下审计师对客户公司所面临的诉讼风险的敏感

程度可能亦有差异。本文认为，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不同

所承担法律责任不同的根源来自于不同的损害赔偿机制。具

体来说，有限责任公司制的股东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赔偿

责任，而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则是要求有明显过错

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赔偿责任或无限连带赔偿责任，其他无过

错的合伙人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赔偿责任。

赔偿机制的转变意味着注册会计师承担的潜在法律责

任亦得到了显著提升，为了分析这一转变的影响路径，我们

应当进一步分析审计师的行为。审计师如何预估未来面临的

法律赔偿风险呢？除了企业的财务表现，企业面临的诉讼风

险自然也是审计师应当考虑的范畴。

在事务所转制前，审计师适用的损害赔偿机制较为宽

松，其赔偿责任也仅限于以出资额为限的有限赔偿责任，当

企业面临较高的诉讼风险时，审计师对此可能并不会有很高

的敏感性，在审计定价策略中，对企业诉讼风险收取较高的

风险溢价的动机可能较弱。在事务所转制之后，审计师适用

了更为严格的损害赔偿机制，对于有过错的合伙人而言，其

面临的赔偿责任不再有限额，而是转变为无限责任或无限连

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审计师需要提高对风险的敏感性来

应对这样的潜在法律责任，故对于事务所转制后的审计师而

言，当客户公司面临较高的诉讼风险时，审计师会十分在意

风险程度，因为高风险可能会给特定合伙人带来无穷尽的赔

偿责任，因此审计师对客户的风险敏感程度可能会明显加

强，相应地，亦更有动机在审计定价策略中对企业诉讼风险

收取较高的风险溢价。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推导中，本文未将审计师与对审

计报告负责的合伙人做明确区分，这是因为，在审计业务承

接环节，上文中的审计师也就是项目主管合伙人在审计定价

策略中起主导作用，而也正是项目主管合伙人在执业存在过

失时需承担无限赔偿责任。两者的角色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鉴于以上推导，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事务所转制对客户的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之间

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 2：在事务所转制后审计师对客户的诉讼风险更加

敏感。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了全面清晰地比较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前后诉讼风险

与审计收费的关系，我们选取2009 ~ 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作

为原始数据来源。为了确保样本的可比性，本文剔除了B股

和H股上市公司，因为这些样本在实施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

同时亦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了调整，与A股上市公司

的样本相比差异较大。本文还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的样本和

审计费用等数据缺失的样本。本文所采用的上市公司基本信

息、财务数据及审计相关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上市公

司违规信息来自于色诺芬经济金融数据库。

在对数据库的样本数据进行整合和剔除后，12574个公

司的年度观测值成为最终的检验样本，其中我们按样本年度

（2009 ~ 2014年）每两年划分为一个观测阶段，2009 ~ 2010年

为转制前、包含3200个观测值，2011 ~ 2012年为转制期、包含

4377个观测值，2013 ~ 2014年为转制后、包含4997个观测值。

本文同时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1%和 99%百分位上做Winsorize

（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验证研究假设，我们设计了如下模型：

Lnfeei，t=α0+α1LLP+α2LITIGATION+α3LLP×

LITIGATION+βjControlj+εi，t

模型中，Lnfee是我们关注的因变量，即对审计定价的度

量，以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表示。LLP代表会计师事务所组

织形式转变的虚拟变量，用以衡量事务所是否转制。不同于

之前的研究者按事务所公布的转制时间作为组织形式是否

转变的划分标准，我们将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时采用的名称

作为判断是否完成转制的标准，若事务所完成转制，LLP为

1，若事务所未完成转制，LLP为0。LITIGATION代表上市公

司面临的诉讼风险，参考冯延超和梁莱歆（2010）的研究方

法，本文选取上市公司在所属会计期间内公告的诉讼仲裁和

违规处分次数之和的平方根作为诉讼风险的度量指标。这是

因为诉讼和违规处分会对公司造成有形的经济损失和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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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誉损失，相应地，公司未来可能面临诉讼的风险也会增

加。变量定义见表1：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首先对 2009 ~ 2014年样本中审计客户面临的诉讼仲裁

和受到的违约处分总次数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表

2中的数据，横向看，在2009 ~ 2014年样本观测期内均有公司

面临 1次和面临 6次以上诉讼仲裁和违规事件，且样本期间

内，在各个次数的划分段均有公司样本，这表明样本公司面

临的诉讼仲裁和违约次数差异情况较大，也说明使用上市公

司诉讼仲裁和违约次数指标可以较好地反映出不同上市公

司面临的诉讼风险差异。

纵向看，2009 ~ 2014 年间，2012年面临诉讼仲裁和违约

的公司数目达到 427家，是所有年份中涉诉和违约公司数目

最多的年份，而在2010年这一数目则最少，为162家，最大值

（427）是最小值（162）的 2.6倍，表明不同年份审计客户面临

的诉讼风险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与系统因素有关。在

这种情况下，事务所对客户诉讼风险的敏感程度的变化可能

受到不同年份系统性因素的影响，这对本文的研究会造成干

扰。所以本文在模型中特别控制了年份因素，旨在减小不同

年份系统性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

其次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别描述样本的观测

数、均值、最大值、最小值以及标准差，结果如表3所示。面对

不同上市公司，审计师的定价差异显著，审计费用自然对数

值（Lnfee）最大为 15.53，最小仅为 12.21。而诉讼风险的衡量

指标最大值为8.94，最小值为0，亦说明不同公司的诉讼风险

差异较大。正是基于这样显著的差异，本文研究事务所组织

形式对客户诉讼风险及审计定价的调节作用才有意义。

（二）相关性检验

本文检验了各变量之间的 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见表

4。由表 4 可知，审计定价（LnFee）与会计事务所组织形式

（LLP）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相比转制前的有限责

任公司制，采用特殊普通合伙制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收费

上更有定价权。

变量

Lnfee

LLP

LITIGATION

LDR

ROA

LR

Accur

Big4

Clean

Size

State

Sub

观测数

12574

12574

12574

12574

12574

12574

12574

12574

12574

12574

12574

12574

均值

13.38

0.52

0.17

0.05

0.05

2.66

0

0.05

0.95

21.77

0.15

3.04

最大值

15.53

1

8.94

0.42

0.22

23.03

0.28

1

1

25.33

1

22.25

最小值

12.21

0

0

0

-0.19

0.2

-0.28

0

0

18.89

0

0

标准差

0.60

0.50

0.46

0.09

0.05

3.46

0.08

0.21

0.21

1.26

0.36

1.84

特征变量

被解释
变量

解
释
变
量

控
制
变
量

审计定价

会计师事务
所组织形式

客户诉讼
风险

长期负债率

资产收益率

流动比率

总应计水平

会计师事务
所规模

干净的审计
意见

客户规模

所有权性质

公司业务复
杂度

行业

年度

变量名

Lnfee

LLP

LITIGATION

LDR

ROA

LR

Accur

Big4

Clean

Size

State

Sub

IND

YEAR

定义

以当期审计费用取自
然对数

虚拟变量，会计师事务
所组织形式为特殊普
通合伙制则取值为 1，
否则为0

客户公司在所属会计
期间内公告的诉讼仲
裁和违规处分次数之
和的平方根

财务报表日长期负债
占总资产的比率

所属会计期间净利润
与总资产的比值

财务报表日流动资产
对流动负债的比值

所属会计期间总应计
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

虚拟变量，是否属于国
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若属于则为1，否则为0

虚拟变量，标准无保留
的审计意见视为干净
的审计意见，取值为 1，
否则为0

以当期客户资产取自
然对数作为衡量客户
规模的指标

虚拟变量，国有企业取
值为1，否则为0

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的子公司数目
的平方根

行业虚拟变量，基于证
监会行业分类设置，其
中制造业按二级划分

年度虚拟变量

□·78·财会月刊2016.35

□审计·CPA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合计

1

124

130

189

332

298

247

1320

2

25

19

30

67

71

54

266

3

7

6

9

18

15

13

68

4

4

1

1

5

6

7

24

5

1

4

0

2

3

9

19

6

2

0

1

1

3

2

9

6次以上

6

2

2

2

7

17

36

合计

169

162

232

427

403

349

1742

年份

表 2 样本公司诉讼仲裁和违规次数风险分布

次数

表 1 变量定义

表 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审计定价（LnFee）与客户诉讼风险（LITIGATION）的相

关性不显著，说明审计定价与客户诉讼风险之间的关系尚不

明确，应该进一步研究。而审计定价与客户诉讼风险与事务

所转制的交乘项（LLP×LITIGATION）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

相关，说明客户诉讼风险在转制后的确会对审计定价造成影

响，也说明事务所转制对客户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

系可能具有调节作用。

审计定价（LnFee）与公司业务复杂度（Sub）在 1%的水平

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的业务越复杂，审计定价越高。

审计定价与包括长期负债率、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

总应计水平、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等在内的其他控制变量呈

显著相关关系，反映了控制变量选取恰当能使模型的估计更

加准确。

总体来看，一方面，在单变量分析中，诉讼风险与审计费

用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控制变量则大多与审计费用

显著相关；另一方面，由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基本

都小于0.6我们可以初步判定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问题。此外，考虑到潜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检验了方差

膨胀因子，主要变量的VIF值均明显小于 10，确保模型没有

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VIF值详见表5。

（三）多元回归分析

1. 检验研究假设1。为了检验假设1，即事务所转制对客

户的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正向调节作用，

本文使用全样本对模型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从总体层面来看，回归模型整体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

型的R2以及调整后R2分别为0.634和0.631。

从变量层面来看，我们观测到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

（LLP）与审计定价（LnFee）显著正相关（α1=0.0610，P 值<

0.01），这说明事务所转制后审计收费增加可能是由于审计师

在与客户进行协商时对审计定价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也有可

能是由于审计师承担的审计成本上升。

我们也观测到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LLP）与客户诉讼

风险（LITIGATION）的交乘项和审计定价（LnFee）正相关，

具体来说，交乘项的系数显著（P值<0.05）为正（α3=0.0357）。

这说明事务所的转制对于审计师在审计定价时对客户诉讼

风险的敏感程度有积极的正面强化效应，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1。而客户诉讼风险（LITIGATION）的回归结果虽为正（α2=

0.0104），但并不显著（P值>0.1），这说明就转制期前后的全

样本而言，客户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的关系并不明确，原因

可能在于在原有的法律赔偿机制下，审计师对客户诉讼风险

的敏感程度并不高，而事务所转制导致组织形式变化后，客

户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显著正相关，说明审计师组织形式变

化带来的赔偿机制的转变确实促进了客户诉讼风险对审计

定价的正向影响。

LnFee

LLP

LITIGATION

LLP×LITIGATION

LDR

ROA

LR

Accur

Big4

Clean

Size

State

Sub

LnFee

1

0.158∗∗∗

0.00500

0.057∗∗∗

0.183∗∗∗

0.044∗∗∗

-0.219∗∗∗

-0.035∗∗∗

0.430∗∗∗

0.081∗∗∗

0.713∗∗∗

0.106∗∗∗

0.580∗∗∗

LLP

1

0.056∗∗∗

0.250∗∗∗

-0.064∗∗∗

-0.064∗∗∗

-0.00400

-0.00900

-0.0100

0.038∗∗∗

0.099∗∗∗

-0.038∗∗∗

0.119∗∗∗

LITIGATION

1

0.784∗∗∗

0.00900

-0.129∗∗∗

-0.064∗∗∗

-0.047∗∗∗

-0.034∗∗∗

-0.228∗∗∗

-0.052∗∗∗

-0.0120

0.00100

LLP×LITIGATION

1

0.00100

-0.115∗∗∗

-0.040∗∗∗

-0.040∗∗∗

-0.020∗∗

-0.147∗∗∗

0.00200

-0.0130

0.029∗∗∗

LDR

1

-0.095∗∗∗

-0.200∗∗∗

-0.043∗∗∗

0.052∗∗∗

0.037∗∗∗

0.382∗∗∗

0.120∗∗∗

0.163∗∗∗

ROA

1

0.111∗∗∗

0.349∗∗∗

0.035∗∗∗

0.230∗∗∗

0.048∗∗∗

-0.072∗∗∗

0.031∗∗∗

LR

1

0.154∗∗∗

-0.076∗∗∗

0.087∗∗∗

-0.268∗∗∗

-0.102∗∗∗

-0.220∗∗∗

表 4 相关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

注：∗、∗∗、∗∗∗分别表示双尾 t检验值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Accur

Big4

Clean

Size

State

Sub

Accur

1

-0.039∗∗∗

0.095∗∗∗

-0.032∗∗∗

-0.055∗∗∗

0.00300

Big4

1

0.025∗∗∗

0.311∗∗∗

0.111∗∗∗

0.149∗∗∗

Clean

1

0.201∗∗∗

0.00600

0.097∗∗∗

Size

1

0.193∗∗∗

0.563∗∗∗

State

1

0.046∗∗∗

Su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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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审计定价（LnFee）与控制变量的关系均显著（P值

<0.01），表明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量均是审计定价中的考虑

因素。

2. 检验研究假设2。为了检验研究假设2，验证事务所转

制后审计师是否对客户的诉讼风险更加敏感，即客户诉讼风

险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是否更强，本文将验证假设 1时的全样

本按时间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回归比较：转制前（2009 ~ 2010

年）、转制期（2011 ~ 2012年）和转制后（2013 ~ 2014年）。表 6

报告了三个观测期诉讼风险的回归结果。

由表 6可知，在转制前和转制期样本中客户诉讼风险

（LITIGATION）与审计定价（LnFee）虽有正向关系（系数值

为 0.0958），但结果并不显著（P值>0.1），而在转制后的样本

中客户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有显著（P值<0.01）的正相关关

系（系数值为0.0544），故研究假设2成立。进一步分析表6中

的数据，虽然转制后样本的实证结果印证了预期的结论，但

在转制期客户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的关系并不明确（P值>

0.1），本文认为原因可能是市场对信息的消化需要一定时间。

具体来说，因为事务所转变组织形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

审计定价是由审计师与客户一起达成的，由市场决定审计的

最终定价。对于事务所组织形式的转变，市场可能需要一定

的时间来消化，所以在本文的分阶段回归结果中出现了转制

的时滞效应。在衡量时滞效应时，衡量事务所转制的代理变

量由于是虚拟变量，无法精确地反映这样一种时滞，所以有

必要对样本进行分阶段的回归。

3. 对回归结果的进一步分析。表 5的回归结果之一，即

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LLP）与审计定价（LnFee）显著正相

关（α1=0.0610，P值<0.01），表面上反映了事务所转制后审计

收费显著增加，而深层次上则反映出审计师在法律责任变化

后自身执业行为的变化。在事务所从有限责任制转向特殊普

通合伙制的过程中，审计师承担的法律责任从以出资额为限

上升到了过错合伙人承担无限赔偿责任或无限连带赔偿责

任，无过错方承担有限赔偿责任。也就是说，法律责任强化促

使审计师提高审计执业质量，加强审计工作流程，以避免上

升的法律责任带来的潜在赔偿损失。而针对所有客户都加强

审计工作并不符合审计师的经济利益，所以审计师需要思考

如何加强审计工作，这给审计师带来的直接问题是选择在何

处加强审计工作。

表5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LLP）与客户诉讼风

险（LITIGATION）的交乘项LLP×LITIGATION和审计定价

（LnFee）正相关（α3=0.0357，P值<0.05）则为这一问题提供了

可能的解释，即审计师在承担的法律责任增加而需要加强审

计工作时，更倾向于选择加强对诉讼风险高的客户的审计工

作。实际上，这样的选择也符合审计师从事审计工作的成本

效益原则。如果审计师不加选择地对所有客户加强审计工作

流程，会耗费大量的审计人力，增加审计成本，削弱会计师事

务所的总体竞争力。而有针对性地对部分客户加强审计工作

则既可以降低审计师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又可以不大幅增

加事务所的审计成本，可以在维持竞争力的同时提高总体审

计质量，有利于事务所的长远发展。

由表 6可知，审计定价对客户诉讼风险的敏感程度在三

个阶段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转制前，审计定价与客户诉讼

风险的关系并不显著（P值>0.1），这可能是因为在有限责任

制的法律惩罚机制下审计师认为不论自身的执业质量如何，

表 5 多元回归结果及自变量VIF值

注：∗、∗∗、∗∗∗分别表示双尾 t检验P值在10%、5%和1%水

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样本标准误差。下同。

LITIGATION

转制前
（N=3200）

系数值

0.0958

T值

0.53

转制期
（N=4377）

系数值

0.0343

T值

0.26

转制后
（N=4997）

系数值

0.0544∗∗∗
T值

5.36

变量

LLP

LITIGATION

LLP×LITIGATION

LDR

ROA

LR

Accur

Big4

Clean

Size

State

Sub

IND

YEAR

Constant

观测值

R2

调整后R2

显著性

LnFee

0.0610∗∗∗
（0.0143）

0.0104
（0.0119）

0.0357∗∗
（0.0147）

-0.228∗∗∗
（0.0468）

0.217∗∗∗
（0.0684）

-0.00405∗∗∗
（0.00105）

-0.0920∗∗
（0.0444）

0.672∗∗∗
（0.0166）

-0.159∗∗∗
（0.0170）

0.251∗∗∗
（0.00402）

-0.0472∗∗∗
（0.00973）

0.0826∗∗∗
（0.00236）

控制

控制

7.751∗∗∗
（0.0905）

12574

0.634

0.631

0.0000∗∗∗

T值

4.26

0.88

2.43

-4.87

3.18

-3.85

-2.07

40.38

-9.37

62.42

-4.86

34.97

控制

控制

VIF

4.83

2.88

2.96

1.58

1.33

1.25

1.29

1.17

1.19

2.42

1.14

1.78

控制

控制

表 6 分阶段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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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负担有限责任，所以不会特别关注客户的诉讼风险。而

在转制期，我们看到这一关系仍然不显著（P值>0.1），这可能

是因为：一方面，事务所的转制对于审计师本身来说有一个

从思想上接受的过程，审计师充分理解特殊普通合伙制并在

其影响下执业需要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面对审计师的提

价，诉讼风险高的客户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毕竟历史审计

费用是较为连续的，增加审计费用需要双方的协商和认同。

而在转制后，我们观察到审计定价与客户诉讼风险的关系显

著为正（P值<0.01），这反映出不论是审计师还是客户都充分

消化了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带来的法律责任的变化，审计师

会更加关注客户的诉讼风险，并在审计定价策略中给予重点

考虑。

综合以上回归结果可知，财会［2010］12号文增强了审计

师的风险意识，也使审计师愿意开展更多的审计工作来降低

风险，而对于被审计单位而言，过高的诉讼风险也会显著地

增加单位的审计费用，所以企业需要关注自身面临的诉讼风

险，这既是对降低费用、提升利润的考虑，也是自身长期健康

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稳健性检验

1. 区分事务所在转制前的风险敏感度。在事务所组织形

式转变前，在不同股票市场拥有审计资格的事务所面临的既

有风险并不相同（He、Pan和Tian，2015）。前文的实证结果针

对的是A股上市公司的审计，而与A股相比，具有对H股审

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不仅需要对国内财务信息使用

者负责，还需要对国外财务信息使用者负责，所以在转制前

本身就需要承担更大的潜在法律风险，对客户的诉讼风险也

会更加敏感。对这些具有H股审计资格的事务所而言，转制

可能并不会使审计师对客户诉讼风险的敏感度有明显的提

升。本文针对具有H股审计资格的12家事务所的子样本进行

了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交乘项LLP×LITIGATION的 t值仅为

1.05，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2. 客户诉讼风险的代理变量。对于客户诉讼风险，前文

选择的代理变量是诉讼仲裁和违规处分次数之和的平方根，

由于审计师更关注客户面临的与财务有关的风险，本文将诉

讼仲裁中与财务相关的诉讼仲裁提取出来进行回归，回归结

果与表4和表5的结果一致。

五、结论

基于财会［2010］12号文对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

式提出转变要求的情境，本文运用2009 ~ 2014年我国A股市

场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对全样本及转制前、转制期和转制后

的样本进行研究，探讨事务所转制前后客户诉讼风险在审计

定价中的角色。结果表明，事务所转制对于客户诉讼风险与

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有正向的调节效应。事务所组织形式转

变带来的惩罚机制的变化有效提高了审计师的风险意识。特

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下，审计师对客户的诉讼风险更加敏

感，进行的审计工作更多，对于诉讼风险收取的溢价也更高。

本文基于现有研究关于事务所转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的分

析，对事务所转制如何影响审计费用进行了探索，研究结果

表明事务所转制可以通过影响审计师的风险敏感程度来影

响审计定价策略。

本文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审计定价的相关文献，一方面

从客户诉讼的角度分析了事务所组织形式对审计收费的影

响；另一方面，针对现有文献存在的结论不一致的情况提出

了可能的解释，即事务所组织形式的转变需要市场完全消

化，转变为审计费用的变化。

本文的结论表明事务所转制的相关政策对增强审计师

的风险意识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审计师风险意识的增强也

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真正实现了国务院文件的精神。从

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说，需要规范业务流程和提高规避法律风

险的能力，因为这不仅可以节省接受审计需要付出的费用，

更重要的是，从审计师的视角来看，这样的公司也有更好的

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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